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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452/06-07(01)號文件 
 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   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 

 

「觀點  — 觀塘地區福利聯會」的進展  

目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報 告 「 觀 點 — 觀 塘 地 區 福 利 聯 會 」（ 下 稱

「 觀 點 」） 的 進 展 ， 以 及 地 區 協 調 委員 會 ／ 地 方 委 員 會 機制

的檢討結果。  

背景  

2 .  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）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至 二

零 零 二 年 三 月 期 間 分 階 段 重 組 架 構 後 ， 把 福 利 專 員 一 職 升

格，擴大其地區福利規劃及服務協調的角色及職能。香港大

學於二零零三年進行了「社會福利署地區福利辦事處擴大職

能 後 的 效 能 評 估 研 究 」， 並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， 當 中 包 括 建 議社

署檢討現有的地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機制，並考慮成

立地區福利聯會，以進一步改善福利規劃的跨部門、跨服務

和跨界別合作提供平台，更切合地區的福利需要。  

3 .   為了落實上述建議，觀塘區福利辦事處在二零零四年

七月推行一項為期 18 個月的試驗計劃，成立名為「觀點」

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。「觀點」的目的，是提供一個跨界別、

跨服務及跨部門的平台，為區內的福利事宜訂定緩急次序和

謀 求 解 決 方 法 。 此 外 ，「 觀 點 」 亦 負 責 檢 討 現 有 地 區 協 調委

員會／地方委員會機制的角色、職能、架構及成員組合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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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地 區 協 調 委 員 會 ／ 地 方 委 員 會 機 制 及 地 區 福 利 協 調 機 制

的未來路向作出建議。  

「觀點」  

4 .   「觀點」於二零零四年七月起推行，由觀塘區福利專

員擔任主席，成員共 24 人，包括非政府機構、觀塘區議會、

學術界、學校、醫療機構、商界、政府部門、社區團體及服

務使用者的代表。「觀點」的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I。  

5 .   「觀點」在審視地區概況和服務統計數字並作深入討

論後，選定了家庭暴力為觀塘區需優先處理的福利課題，並

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成立專責小組，在秀茂坪和寶達區推行一

項 為 期 九 個 月 以 小 區 為 本 的 家 庭 暴 力 計 劃 （ 下 稱 「 秀 寶 計

劃」）。該計劃旨在及早識別面臨危機的家庭，促進跨服務合

作，以打擊小區內的家庭暴力問題。該計劃舉辦了連串社區

教育活動及培訓班，並簡化轉介虐待配偶個案至區內保護家

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的 程 序 。「 觀 點 」 試 驗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十

二月結束。  

6 .   根據所得的結果及回應，有關持份者均相當滿意「觀

點」及秀寶計劃的成效，其中一項觀察，是跨界別合作對及

早識別問題和提供有效的介入服務，以在地區及小區層面上

打 擊 家 庭 暴 力 問 題 的 工 作 上 ，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。「 觀 點 」 為區

內跨服務和跨界別的合作，和就福利事宜訂定緩急次序和謀

求解決方法，提供了一個討論平台。  

檢討地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機制  

7 .   一如「觀點」的職權範圍所載，其職責是檢討現行地

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機制的角色、職能、架構和成員

組合。有關檢討於二零零五年七月至八月期間進行，並收集

了 觀 塘 區 各 協 調 委 員 會 ／ 地 方 委 員 會 委 員 對 有 關 機 制 的 成

效的意見。受訪委員普遍認為現有的地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

委員會是一項重要的機制，既可協調特定服務，又可讓有關

界別的不同機構及人士參與，如福利機構、非牟利機構、商

業機構、學校及其他地區有關人士。此外，他們亦認為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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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機制下各委員會由約 20 名委員組

成，以及由福利專員擔任委員會的主席，均屬恰當的安排。  

 

結果和進展  

8 .   經 參 考 上 述 地 區 協 調 委 員 會 ／ 地 方 委 員 會 機 制 的 檢

討和「觀點」汲取的經驗後，社署的福利專員於二零零六年

年初透過各區的協調機制和地區論壇等途徑，就建議的未來

路向展開一連串諮詢地區有關人士的工作。除保留現有的地

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機制，以繼續協調特定服務事宜

外，亦建議成立跨服務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，支援福利專員

制定和規劃地區的整體福利策略。後者是一個獨立的機制，

協 助 福 利 專 員 訂 定 服 務 需 要 的 緩 急 次 序 和 促 進 地 區 的 跨 界

別及跨服務合作。建議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的職權範圍、成

員組合和會議次數等詳情載列於附件 I I。  

9 .   在中央層面方面，社署亦徵詢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

意見，有關持份者都支持保留現有的地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

委員會機制，以及成立跨服務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。  

10 .  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六 至 零 七 及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財 政

年度，分階段在社署 12 個行政地區設立新機制。觀塘區、

元朗區、南區、黃大仙／西貢區及深水埗區福利辦事處於二

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率先設立有關機制，而其餘地區則會在二

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相繼設立有關機制。在福利專員的帶領和

地區相關人士的支持下，新機制已按原定進度，於二零零六

至零七年度在有關地區順利設立，並確立成員組合和相繼召

開會議。  
 
 
社會福利署  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 



  

附件 I  

「觀點—觀塘地區福利聯會」的職權範圍  

(a )  因應區內的人口結構及社會福利需要，建議及發展地區

福利計劃，以切合地區的利益；  

(b )  甄別及按優次處理地區福利課題，並透過地區適當行動

以跨服務、跨界別及跨部門的協作方式處理；  

( c )  促進地區協作及伙伴關係，增強界別間的互信及支援地

區聯合行動計劃；  

(d )  發揮平台作用，讓各有關人士就區內的社會及福利需要

交流意見，並透過定期監察，評估有關聯合行動計劃的

成效；  

( e )  提升區內各福利服務系統的相互配合和合作；  

( f )  檢討地區協調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的角色、功能、架構

和成員組合；以及  

(g )  檢討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成效。  



  

附件 I I  

建議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  

職權範圍  

 建議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的主要目標，是協助福利專

員訂定服務需要的緩急次序，以及制訂和規劃地區的整體福

利 策 略 和 工 作 。 建 議 機 制 1不 會 直 接 參 與 籌 辦 地 區 活 動 及 計

劃，其主要角色和職能是在以下範圍為福利專員提供支援和

意見：  

( a )  識 別 地 區 的 福 利 需 要 和 特 有 問 題 ， 然 後 訂 定 工 作

的 緩 急 次 序 ， 並 處 理 需 要 借 助 跨 界 別 和 跨 服 務 介

入策略解決的地區福利事宜；  

( b )  制 訂 整 體 策 略 和 地 區 福 利 計 劃 ， 並 根 據 所 確 定 的

服 務 需 要 和 所 訂 定 的 緩 急 次 序 ， 促 進 區 內 居 民 的

福祉；以及  

( c )  推 動 區 內 跨 界 別 和 跨 服 務 的 合 作 ， 加 強 區 內 不 同

服務系統的協調配合。  

成員組合  

 建議的地區福利協調機制將由福利專員擔任主席，成

員人數定為約 25 人或地區認為合適的人數，包括地區協調

委員會／地方委員會、相關政府部門、學校、地方團體、商

界、地區上其他相關人士／組織的代表，以及服務使用者。

由於這個機制將負責處理地區的整體福利和跨服務事宜，故

此適宜由較高層人員代表機構參與，例如由非政府機構的主

管或服務統籌人員擔任成員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這個機制的具體名稱將由各區自行決定，譬如觀塘區稱之為「觀點  －  觀塘

地區福利聯會」。 



  

會議次數  

 這個機制主要專注於為地區福利事宜制訂策略，而不

會 參 與 籌 辦 服 務 活 動 和 計 劃 ， 因 此 ， 每 年 會 召 開 約 兩 次 會

議，以配合福利專員現時訂定的地區福利規劃周期。  

 


